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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 函
地址：100218臺北市中正區徐州路5號

聯絡人：周于晴

聯絡電話：(02)23565241

傳真：(02)23566315

電子信箱：moi1767@moi.gov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政府地政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6月4日

發文字號：台內地字第1090263077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不動產辦竣公同共有繼承登記後，持法院判決按全體

繼承人法定應繼分變更登記為分別共有，得適用之登記原

因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按不動產已辦妥公同共有繼承登記後，嗣和解或調解筆錄

成立之內容係依全體繼承人之法定應繼分變更登記為分別

共有，得以「共有型態變更」為登記原因辦理，前經本部

101年7月19日內授中辦地字1016003823號函釋有案。類此

情形，當事人倘持遺產分割事件之法院判決，就已辦竣公

同共有繼承登記之不動產，按全體繼承人法定應繼分變更

登記為分別共有，係將公同共有關係終止改為分別共有關

係，性質上亦屬分割遺產方法之一，惟未涉及所有權移轉

或分割取得分得部分之單獨所有權，僅係共有型態由公同

共有變更為分別共有，亦得以「共有型態變更」為登記原

因。

二、前開情形，與全體繼承人同意依法定應繼分會同辦理登記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8

181090028134

■■■■■■地籍科 ■■■■■■■109/06/04 09:32

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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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，僅依憑證明文件不同但均將公同共有型態變更為分別

共有，且無涉權屬變動，爰尚無配合註記依判決、和解或

調解筆錄辦理之必要，併予敘明。

正本：各直轄市政府地政局、各縣(市)政府、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

副本：本部地政司(地籍科、土地登記科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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